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一般项目“国际私法视域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研究”（３１６２０２３ＺＹＱＢ０２）
作者简介：陈南睿，男，外交学院国际法系讲师。

第 ３４ 卷　 第 ３ 期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３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Ｓｅｐ． ２０２３


跨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中国进路：
以气候变化民事诉讼为视角

陈南睿
（外交学院 国际法系，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气候变化民事诉讼作为保障气候变化受害人合法利益、推动跨国公司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环境责任的一种

策略性手段，其数量正急速增长。 而鉴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跨国性，部分国家通过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确定准

据法以认定具体责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未专门设置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而一般侵权规则由于存

在“侵权行为地”概念模糊、单方意思自治的缺位及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空白等问题，也无法针对性调整该特殊事项。
基于中国现状及域外经验观照，中国应单独设置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具体规则设计应兼顾“人权保护”与“环境

保护”的立法理念，允许当事人嗣后合意选择适用法院地法，附条件采用“侵权行为地”之单一含义，引入单方定向意

思自治，并充分发挥例外条款的作用，最终实现“预防为主、损害担责”的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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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及其引发的有关人身、财产损害及环境、资源利益

损害等不利影响，除通过签订国际公约等方式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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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本国温室气体排放外，气候变化诉讼也逐渐成

为推动政府（气候变化行政诉讼）和企业（气候变化

民事诉讼）实施相应减排措施的一项策略性手段，且
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① 而为发展和加强企业

气候问责制，强化国际监管，近几年针对大型能源跨

国公司或能源巨头提起的以私权保护为目的的气候

变化民事诉讼数量正急速增长，主要包括气候变化

损害赔偿之诉及气候变化减排行为给付之诉。②

“地球之友等诉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案”（简
称“壳牌案”）③是一起由非政府组织针对跨国公司

向欧盟成员国法院提起的气候变化民事诉讼，在该

案中原告基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简称壳牌公

司）的商业运作模式及销售的能源产品导致其年均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正危及生命权等人权的理由，要
求壳牌公司根据《巴黎协定》第 ２ 条第 １ 款④之规

定，以 ２０１９ 年公司总碳排放量为标准，于 ２０３０ 年达

成至少减碳 ４５％的目标。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海牙地

区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认定壳牌公司对气候变化

负有部分责任并认可原告减排之诉请。 在论证被告

的经济行为是否违反《荷兰民法典》第 ６ 编第 １６２ 条

的注意义务时，法院首先通过解释《关于非合同之债

法律适用的第 ８６４ ／ ２００７ 号条例》⑤（简称《罗马条例

Ⅱ》）第 ７ 条⑥的适用范围及因果关系确定了荷兰法

的可适用性，⑦解决了论证注意义务具体内容的前

置问题，凸显了法律选择规则在推动跨国公司履行

气候变化环境责任方面的重要性。 “壳牌案”为日

后的气候变化民事诉讼提供了新的诉讼和审判思

路，究其本质，针对跨国公司提起的气候变化民事诉

讼属于特殊的跨国环境侵权诉讼，⑧法院可根据法

院地的法律选择规则指向的准据法认定被诉企业的

气候变化环境责任，保障受害者获得有效的司法救

济，并进而实现预防和减轻跨国公司经济行为对环

境潜在或实际威胁的目标。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４ 日出台的《环境资

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 （简称《规范》）框

定了气候变化诉讼的定义⑨及范围，这意味着气候

变化民事诉讼在中国已成为独立的案件类型。 此

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

见》也明确要求法院应依法审理温室气体排放侵权

纠纷及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生态环境侵权纠纷等

案件。 易言之，针对跨国公司提起的涉外气候变化

民事诉讼案件在中国具有可受理性，法院审理时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简称《适用法》）具体条款进行法律选择，并根据准

据法确定跨国公司排放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是否成立，明确侵权人是否应承担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消除危险、生态环境修复、赔偿损失等民事

责任。 然而，《适用法》并未专门设置环境侵权法律

选择规则，相关争议统一适用第 ４４ 条侵权一般规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全球共计超过 ２ ３４１ 例气候变化诉讼案件正在审理或已审结，其中约三分之二的案件是在 ２０１５ 年《巴黎协定》通过
之后提交的。 Ｊｏａｎａ Ｓｅｔｚｅｒ ＆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ｉｇｈａｍ，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参见秦天宝：《“双碳”目标下我国涉外气候变化诉讼的发展动因与应对之策》，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９ 页。
Ｍｉｌｉｅｕｄｅｆｅｎｓｉｅ ｅｔ ａｌ． ｖ． 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Ｓｈｅｌｌ ＰＬＣ．，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２１，ＥＣＬＩ：ＮＬ：ＲＢＤＨＡ：２０２１：５３３９．
《巴黎协定》第 ２ 条第 １ 款规定：“本协定在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包括其目标的执行方面，旨在联系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

困的努力，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包括：（ａ）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 ２°Ｃ 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
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１．５°Ｃ 之内，同时认识到这将大大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ｂ）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并以不威胁粮食生
产的方式增强气候抗御力和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ｃ）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

英文名称为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８６４ ／ ２００７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７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Ｎｏｎ⁃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ｍｅ ＩＩ”） ．

《罗马条例Ⅱ》第 ７ 条是欧盟关于“环境损害”的专项法律选择规则，其内容如下：“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 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１），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ｔｏ ｂａｓｅ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ｃｌａｉｍ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Ｍｉｌｉｅｕｄｅｆｅｎｓｉｅ ｅｔ ａｌ． ｖ． 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Ｓｈｅｌｌ ＰＬＣ．，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２１，ＥＣＬＩ：ＮＬ：ＲＢＤＨＡ：２０２１：５３３９，ｐａｒａｓ．
４．３．１⁃４．３．７．

跨国环境侵权一般指一国境内所为的环境侵权行为在其他国家境内造成了人身、财产和环境损害或损害危险的情形。 跨国公司因排
放温室气体而造成气候变化的不利后果的行为符合前述特征。 参见胡敏飞：《跨国环境侵权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版，第 １３⁃１４ 页。

《规范》第 ５．１ 条规定：“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是指在因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刑
事、民事、行政及公益案件。”

《规范》第 ５．２ 条规定：“气候变化应对案件包括气候变化减缓类案件和气候变化适应类案件。 ５．２．１ 气候变化减缓类案件，是指通过
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控制臭氧层消耗物质、推进可持续交通、管理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等以减少或避免温室气候排放的过程中产
生的案件。 ５．２．２ 气候变化适应类案件，是指通过发展政策、规划、计划、项目和行动中促进迅捷和长期的适应措施，增强各种能力去更好地适
应气候变化，从而降低气候变化对人身、财产以及公众健康带来的各种损失和影响过程中产生的案件。”



第 ３ 期 陈南睿：跨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中国进路：以气候变化民事诉讼为视角 １０５　　

解决。 随着气候变化等新型、特殊的跨国环境侵权

纠纷日益兴起，在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缺位的情

况下，中国法院适用由一般规则指向的准据法是否

能够实现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敦促跨国公司承担

气候变化责任并提升环境保护水平的目的，以及中

国单独设置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必要性与可行

性等问题，均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中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演进、
现状与不足
　 　 中国侵权法律选择规则历经由一般性规定统御

所有领域至明确区分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

的法律适用的转变，现行侵权法律选择规则体系确

立于《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中。 就环境侵权而言，
其法律选择规则迄今为止尚未被单独规定于冲突法

立法中，而由一般规则予以调整。
（一）中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发展与

现状

中国最初并未就特殊领域的侵权法律选择规则

进行专门规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简
称《民法通则》）第 １４６ 条仅就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

法律适用进行规定，将侵权行为地及共同国籍国或

住所地作为连结点，同时采取双重可诉规则。① 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简称《民通意

见》）第 １８７ 条则明确了侵权行为地法律包括侵权行

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二者不一致

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 但由于这一规定在表

述、内容及实践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学界纷纷就

此提出修改建议。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 （简称《示
范法》）第 １１２ 条至第 １２８ 条就侵权法律选择规则进

行专节规定。 相较于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６ 条，《示
范法》在参照域外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一系列调整：第
一，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弱

者保护原则；第二，在共同属人法中引入惯常居所概

念；第三，对双重可诉规则施加限制；第四，明确侵权

行为准据法应整体适用；第五，设置赔偿责任免除和

限制条款；第六，明确不同类型的特殊侵权行为的法

律选择规则，其中第 １２３ 条为环境污染法律选择规

则，第 １２４ 条为核侵权法律选择规则。
根据《示范法》的规则逻辑，跨国环境侵权的准

据法存在五种可能：第一，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适用

法院地法；第二，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第三，适用

与侵权案件具有更密切联系地点的法律；第四，适用

当事人之共同属人法；第五，适用当事人之间其他民

商事关系的准据法，如果存在且对受害人更为有利。
此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还需遵循“有限双重准

则”，即如果冲突规范指向外国法，该法在侵权行为

的认定和损害赔偿限额方面与法院地法一致时方可

适用。 总体而言，《示范法》关于涉外环境侵权所规

定的多边且灵活的法律选择规则体现出保护受害人

的价值考量。 第 １１５ 条“有利于受害人”这一结果导

向型法律选择规则的设置目的尤为明显，第 １１７ 条

“有限双重准则”与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６ 条“双重可

诉”呼应，体现出维护法院地国主权、社会秩序及本

国公民利益的倾向，第 １２３ 条和第 １２４ 条适用“侵权

结果发生地法”也旨在保护弱者利益，③第 １２７ 条明

确侵权行为准据法的适用范围也有利于合理限制法

院地法的适用，避免属地主义泛滥及加剧当事人“挑
选法院”的现象，④保证法律选择结果的相对公正。

虽然《示范法》并非立法，但其具有重要的学术

及实务参考意义。 《适用法》的部分规定便不同程

度地借鉴了《示范法》之内容，⑤其对一般侵权行为

法律选择规则作出修正，并就产品责任、人格权侵

权、知识产权侵权等特殊侵权行为作出具体规定。
但《适用法》并未就环境侵权作出单独规定。

根据《适用法》第 ４４ 条的规定，跨国环境侵权纠

纷的法律选择思路如下：优先适用当事人根据意思

自治原则选择的法律，并不限于法院地法；如有共同

经常居所地的，适用该地法律；在没有嗣后合意也不

存在共同属人法的情况下，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并

未明确侵权行为地是行为实施地抑或结果发生地。
此外，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适用也需遵循一定

的限制，即由此确定的准据法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

及公共政策。 根据《适用法》第 ４ 条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①

②
③
④
⑤

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６ 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 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
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
处理。”

参见许凯：《侵权冲突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４７⁃３４９ 页。
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５９⁃１６０ 页。
参见何其生、许威：《浅析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回家去的趋势”》，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８ 页。
参见肖永平、毕小婧：《中国国际私法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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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简称《适用法司法解

释》）第 ８ 条，如果涉及环境安全等中国社会公共利

益之情形，直接适用中国相关法律。 根据《适用法》
第 ５ 条，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国社会公共利益

的，适用中国法律。
（二）相关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不足

整体观之，《适用法》第 ４４ 条较之原《民法通

则》第 １４６ 条而言更为灵活，也反映出立法者吸收、
借鉴国内学界建议及域外经验的意图。 但对于环境

侵权这一特殊事项而言，第 ４４ 条既有作为一般性条

款的固有缺陷，也有无法等同于特殊规则进行针对

性调整的不足。
１．“侵权行为地”概念模糊

《适用法》第 ４４ 条并未明确界定侵权行为地的概

念，法院在审理时一般依据原《民通意见》第 １８７ 条确

定适用的法律，但其已于 ２０２１ 年失效，因此中国目前在

“侵权行为地”的概念认定方面存在立法及司法解释的

空白，无法获知侵权行为地具体指向行为实施地还是

结果发生地，法律适用具有不确定性。
当代跨境侵权案件中，行为实施地与结果发生地

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类似“壳牌案”的气候变化民

事诉讼中，制造或排放温室气体的地点并不一定是受

害人遭受损害的所在地。 如果两地的损害赔偿责任制

度存在较大差异，在缺乏如“有利于保护侵权受害人”
等结果导向型规则的情况下，跨国企业可能会移转企

业所在地进行污染转嫁以规避中国相关环境法律责

任，①而这极易影响司法审判，并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

合理、充分的赔偿，从而难以实现冲突法之实质正义。
２．单方意思自治的缺位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当代法律选择的主导

原则之一，因其具有维护弱者权益、保证法律适用的

确定性与可预期性、便利诉讼并节约成本等功能，②

其适用范围已从最初的合同领域扩展到侵权、继承、
婚姻等领域，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合意或

单方面选择准据法。 由国际实践观之，侵权法律选

择规则中的意思自治一般分为三类：允许当事人合

意选择准据法的非定向意思自治、③侵权发生后允

许当事人合意选择法院地法的定向意思自治④以及

允许受害人单方面选择准据法的意思自治。⑤

允许合意选择是为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

权以调动双方自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积极性，而
在合意选择之外仍赋予受害人单方面选择的权利，
实则是基于弱者保护原则的考量。 在气候变化民事

诉讼等特殊侵权案件中，当事双方地位并不对等，且
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进行法律选择

时难以达成合意，因此赋予受害人单方面选择准据

法的权利符合实际情况，既可在当事人之间起到平

衡作用，也更能体现出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 《适用

法》第 ４５ 条允许产品责任纠纷中的被侵权人单方面

选择准据法的规定也印证了对单方意思自治的认

同。 虽然第 ４４ 条作为一般规则仅规定合意选择的

意思自治无可厚非，但对于缺乏特殊规则调整的环

境侵权而言，一般规则中单方意思自治的缺位实际

上降低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
３．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空白

传统法律选择规则多采用固定连结点，虽具有

合理性但相对单一与机械。 随着社会的发展，固化

的法律选择规则难以调整日趋复杂的涉外民商事法

律关系并实现实质正义。 为弥补固化法律选择规则

的不足，也为了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追求

个案公正为目标、具有灵活性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应

运而生。 中国自 １９８５ 年开始便在原《中华人民共和

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
后续立法也均有体现，但相关立法却并未将该原则

引入侵权法律选择规则中。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

中的空白并不可取。 根据《适用法》第 ４４ 条，环境侵

权纠纷优先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共同经常

居所地法次之，最后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而如上所

述，跨国环境侵权案件中当事人达成选法合意相对

困难，具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情形也相对较少，因此

极大概率将适用概念模糊的侵权行为地法，这也对

弱者保护原则产生了冲击。
理论上，最密切联系原则对意思自治原则起到

补充的作用，与侵权行为地法也是相辅相成的，⑥故

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现行规定并不冲突。 而事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许凯：《跨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的国际立法趋势与启示》，载《环境保护》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第 ７６ 页。
参见许军珂：《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０８⁃２０９ 页。
参见《适用法》第 ４４ 条、《比利时国际私法典》第 １０１ 条及《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 ４２ 条。
参见《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 １３２ 条及《突尼斯国际私法》第 ７１ 条。
参见《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 ６２ 条第 １ 款、《委内瑞拉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 ３２ 条及《马其顿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

律》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
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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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适用法》第 ２ 条第 ２ 款将最密切联系原则放于

一般规定部分的做法充分体现出完善中国传统单一

的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意图。 第 ４４ 条采用共同属

人法的做法也体现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领域的

可适用性，因为共同属人法一般情况下总是与侵权

当事人具有密切联系的法律。① 当然，如果片面注

重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受诉法院可能会基于司

法保护主义而大量适用法院地法。② 故为保证法律

选择的适度灵活性，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中的最

密切联系原则应设置为例外条款，作为受诉法院实

现“有利于受害人”目标的最后校正手段。
综合观之，以上种种问题均显示出侵权行为的

一般法律选择规则并不完全适用于环境损害这一事

项，更无法针对性地调整气候变化等特殊环境侵权

纠纷，单独制定环境侵权专项法律选择规则极具必

要性。 且中国就产品责任、人格权侵权及知识产权

侵权等特殊事项进行单独规定的实践也体现出就环

境侵权设置专项规则的可行性。 因此，中国相关部

门应予以重视并尽快出台环境侵权专项法律选择规

则，积极应对日益增长的如由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

环境事件引起的新型涉外环境侵权纠纷。

　 　 三、《罗马条例Ⅱ》框架下环境侵权的法
律选择：具体规则与价值考量
　 　 鉴于《适用法》第 ４４ 条不足以实现高水平的环

境保护以及弱者利益保护的目标，跨国环境侵权专

项法律选择规则亟待出台。 “壳牌案”最终的责任

认定与《罗马条例Ⅱ》关于环境侵权的法律选择规

则密切相关，且《罗马条例Ⅱ》作为欧盟关于侵权法

律选择规则的统一立法，内容涉及多种类型侵权行

为且立法模式极具代表性。 有必要以域外经验为观

照，探索中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之进路。
（一）具体规则

１．概念及适用范围

《罗马条例Ⅱ》 颁布之前，由于缺乏统一的规

则，针对环境侵权的概念、范围、归责原则等关键问

题，各欧盟成员国的实践并不一致。 《罗马条例Ⅱ》
的出台以及与环境侵权直接相关的规则设置极大地

缓解并统一了欧洲国家关于环境侵权法律选择的差

异化实践，在欧盟范围内实现了环境侵权国际私法

的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欧盟成员国居民在因

受到跨国环境损害而进行求偿时得以获得统一、充
分的救济。③

就具体内容而言，为减少不必要的适用分歧，
《罗马条例Ⅱ》遵循特殊事项一般化的规则逻辑明

晰了“环境损害”的概念及适用范围。 根据《罗马条

例Ⅱ》序言第 ２４ 条，“环境损害”指自然资源（如水、
土地或空气）的不利变化，损害该资源为其他自然资

源或公众的利益而发挥的功能，或生物多样性受损。
根据第 ７ 条，条例适用于环境损害或由此种损害所

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引发的非合同义务。
换言之，《罗马条例Ⅱ》框架下的环境损害不仅包括

对环境自身的损害，还涵盖因环境损害而对人身或

财产造成的损害。
除专条界定外，《罗马条例Ⅱ》在总则部分也从

一般性角度明确了环境损害的具体范围。 根据第 ２
条第 ２ 款与第 ３ 款的规定，条例不仅适用于已经发

生的侵权行为，对于可能或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同

样适用。 损害包括可能发生的损害，引起损害的事

件包括可能引起损害的事件。 根据第 １ 条第 １ 款，
如果相关责任事涉财政、海关、行政事务，或者是因

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作为和不作为而引起，则不适

用该条例。 根据第 １ 条第 ２ 款 ｆ 项的规定，《罗马条

例Ⅱ》并不适用于由核损害引起的环境侵权责任。④

根据第 ２８ 条，成员国在通过条例时可继续适用其加

入的国际公约中的冲突规范，但在成员国之间就条

例规定的事项，《罗马条例Ⅱ》应优先于那些对两个

或两个以上成员国进行专门规制的公约而适用。⑤

２．法律选择

如前文所述，《罗马条例Ⅱ》第 ７ 条规定了与环

境损害有关的民事责任的特殊规则，即适用根据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５４ 页。
参见蔡鑫：《论跨国公司环境侵权责任追究的法律适用》，载《求索》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６ 页。
参见向在胜：《欧洲一体化中环境侵权法律适用的统一》，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９０⁃９４ 页。
考虑到成员国参与的《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巴黎公约的补充公

约》《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和《关于适用〈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已经确
立了国际核损害民事责任制度，以及国家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由核损害引起的环境侵权责任被排除在《罗马条例Ⅱ》适用范围之外。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２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３，ＣＯＭ（２００３） ４２７ ｆｉｎａｌ，
２００３ ／ ０１６８（ＣＯＤ），ｐ．９．

就欧盟成员国加入的关涉环境损害的国际公约而言，主要有《关于公路、铁路和内陆航运船只运载危险物品引起损害的民事责任公
约》《１９６９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 １９９２ 年议定书》《关于由环境危险行为引发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关于与危险品及有毒物品海上
运输相关的责任及损害赔偿国际公约》《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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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条第 １ 款①确定的法律，除非损害求偿人选择适

用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地法律。 换言之，跨国环境

损害民事责任的法律选择原则上以直接结果发生地

为连结点，除非损害求偿人单方面选择适用造成损

害的事件发生地法律，即侵权行为实施地法。
一般而言，成员国对于直接结果发生地的认定

并无较大分歧，但对于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地的认

定，则存在争议，如“壳牌案”。 在该案中，原被告之

争议焦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原告主张壳牌公司位

于荷兰的母公司是公司决策的制定者，本案中决策

地荷兰的法律即为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地法律，因
此应适用荷兰法律；而壳牌公司认为，因二氧化碳排

放行为导致的损害，具有不特定性，因此本案中所有

相关国家的法律均可适用。 法院最终认定原告之选

择符合《罗马条例Ⅱ》第 ７ 条冲突规范所体现的保护

理念，而且壳牌母公司的决策构成独立的损害原因，
并可能会对荷兰居民造成环境损害，因此应选择适

用荷兰法律，②并支持原告之诉讼请求。 由此可知，
当代跨国公司的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损害纠纷日益复

杂，传统侵权法的相关概念及内涵亟待得到延伸与

发展。 除此之外，《罗马条例Ⅱ》第 ４ 条虽为侵权法

律选择的一般规则，但根据第 ７ 条之表述，第 ４ 条

第 ２ 款共同属人法及第 ３ 款最密切联系地法似乎并

不能适用于环境侵权纠纷。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条例Ⅱ》并未将与环境损

害有关的民事责任的法律选择仅限定于第 ７ 条这一

特殊规则中。 第 １４ 条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

的权利，即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 第 ３ 条规

定，无论准据法所属国是否是欧盟成员国，该准据法

均可适用。 但这种选法自由仍被施加一定的限制：
第一，事前合意必须是以明示或通过某种确定的方

式达成，不得损害第三方权利，且当事人各方均从事

商业活动；第二，如果与案件有关的全部因素均位于

被选择准据法之所属国以外的某一国家，协议选择

不得违反该国的强制性规定；第三，如果与案件有关

的全部因素均位于一个或多个欧盟成员国中，协议

选择不得违反欧盟的强制性规定。 除此之外，根据

条例第 １６ 条③及第 ２６ 条④的规定，任何法律选择均

不得违反法院地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共政策。
（二）价值考量

除如上文所述的《罗马条例Ⅱ》在欧盟范围内

实现环境侵权国际私法的统一以保证成员国居民作

为损害求偿者能够获得统一、充分的救济外，条例关

于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法律选择还体现出落实欧盟

环境保护政策目标的价值考量，即实现高水平的环

境保护，这也是“壳牌案”中海牙地区法院判定原告

选择荷兰法律是否合理所依据的《罗马条例Ⅱ》第 ７
条所体现的保护理念。 为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条
例一方面支持严格赔偿责任，⑤另一方面采纳有利

于环境损害求偿人原则。⑥

１．严格赔偿责任

以损害发生地作为连结点，不仅符合相邻原则

对事件发生地点的侧重，即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

通常将具有实质联系的侵权行为地作为连结点，也
是欧盟为推行严格赔偿责任的环境保护政策的必行

之策，其目的是促使将营业地或决策地设立在低保

护水平国家的企业较高水平地保护环境，从而降低

企业选择低保护水平国家以转嫁污染的可能性，整
体提高环境保护力度与效果。⑦ 除此之外，适用损

害发生地法并推行严格赔偿责任也意在维护并保障

欧盟各成员国国民的利益。 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国

民在欧盟境内所受环境损害可依据欧盟的严格赔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罗马条例Ⅱ》第 ４ 条第 １ 款规定：“除非本条例另有规定，适用于侵权或不法行为引起的非合同之债的法律，应当为损害发生地国家
的法律，而不论引起损害的事件发生地国家，以及事件所引起的间接后果所在地国家位于何处。”

Ｍｉｌｉｅｕｄｅｆｅｎｓｉｅ ｅｔ ａｌ． ｖ． 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Ｓｈｅｌｌ ＰＬＣ．，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２１，ＥＣＬＩ：ＮＬ：ＲＢＤＨＡ：２０２１：５３３９，ｐａｒａ．４．３．６．
《罗马条例Ⅱ》第 １６ 条原文为：“Ｎ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ｉｎ 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罗马条例Ⅱ》第 ２６ 条原文为：“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ｆｕｓ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ｆ

ｓｕｃ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ｌｙ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ｄ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Ｒｅｃｉｔａｌ １１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ｔｏ Ｒｏｍｅ ＩＩ：“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 ｒｕｌｅｓ ｓｅｔ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ｃｏｖｅｒ 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ｃｉｔａｌ ２５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ｔｏ Ｒｏｍｅ ＩＩ：“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７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ｈｉ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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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ｉｓ ｓｅｉｓｅ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ｇｄａｎ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ｌｌｎ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ｉｎ Ｕｌｒｉｃｈ Ｍａｇｎｕｓ ＆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ｋｏｗｓｋｉ ｅｄｓ．，Ｒｏｍｅ Ｉ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ｔｔｏ
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１９，ｐ．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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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获得充分的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欧盟成员国国

民在境内实施侵权行为而损害结果发生在欧盟之外

的未采用严格赔偿责任且赔偿标准较低的国家，成
员国国民也无需承担高额赔偿责任。①

２．有利于环境损害求偿人原则

虽然以损害发生地作为连结点有利于整体提高

环境保护力度并维护欧盟成员国国民利益，但其也

极易鼓励企业利用该规则在保护水平及赔偿标准低

的国家进行污染转嫁，以达到规避责任、减少赔偿之

目的，而这也是对这些国家受害人利益的极大侵害。
为践行有利于环境损害求偿人原则，实现“谁污染谁

付费”等高水平环境保护目的，损害求偿人不仅被赋

予就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环境损害单方面选择直

接损害发生地法律或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地法律作

为准据法的权利，也具有嗣后合意选择适用法律的

权利，即在单一固定甚至略显僵化的连结点的基础

上赋予环境损害求偿人额外的连结点作为选择依

据，保证受害人获得合理、充足的环境损害赔偿。 在

“壳牌案”中，法院也对这一原则进行了确认。②

首先，有利于环境损害求偿人原则体现在《罗马

条例Ⅱ》的适用范围方面。 第 ７ 条虽并未明确规定

可供环境损害求偿人申请的赔偿类型，但第 ２ 条第 ２
款已经明确环境损害既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

是可能发生的。 且根据现有实践，对于环境损害这

一特殊事项而言，当事人可获得的救济并不一定仅

限于就已经发生的损害请求赔偿，还包括获得预防

潜在环境损害的禁止令，③这也呼应了《罗马条例

Ⅱ》序言第 ２５ 条中的预防原则。 事后赔偿与源头纠

正相结合，有助于促使侵权人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与履行对环境的注意义务的双重目标的实现。
其次，有利于环境损害求偿人原则体现在采用

直接结果发生地作为连结点这一做法上。 由于环境

侵权案件中受害人经常居住地与直接结果发生地经

常发生重叠，因此受害人更容易预见直接结果发生

地法，若采用间接结果发生地作为连结点，受害人将

难以预测准据法并提前在该地采取措施以规避风

险，并难以平衡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影响严

格赔偿责任的落实。④

最后，有利于环境损害求偿人原则体现在受害

人的单方选法自由上。 虽然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结果

的一致性并防止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律

作为准据法，单方选法的范围被限定在直接结果发

生地法和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地法二者之间。 但在

实践中，直接结果发生地与受害人经常居住地经常

发生重叠，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

跨国公司母国所在地，二者均与跨国环境侵权存在

密切联系，受害人仍可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更有利

于自身获得有效、适当救济的法律。
此外，除上述肯定、明确的立法设计外，落实欧

盟环境政策目标的价值考量还体现在欧盟立法者设

计法律选择规则时对部分法律选择方法的排除。 对

共同属人法的排除，一方面是考虑到跨国环境侵权

案件中当事人具有共同国籍或经常居所地的实际可

能性较低，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当事人过多地受到

固定连结点的限制。 环境侵权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

不同国籍的受害人，共同属人法中的连结点具有偶

然性，一旦适用可能导致同案中的不同受害人无法

基于统一的赔偿标准获得救济。⑤ 而对最密切联系

原则的排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限制法院自由

裁量权的过度扩张，但法院也无法通过最密切联系

原则对法律适用进行校正，可能导致涉案企业减轻

或逃脱环境责任、受害人难以获得有效救济的不利

后果。
综上所述，欧盟关于环境损害的法律选择规则既

体现出对私益保护的重视，又体现出对环境治理的宏

观考量，在保护环境损害受害人利益、遏止企业转嫁

污染、落实区域环境政策目标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助推

作用。 此外，条例的立法设计兼具确定性与灵活性，
采用直接损害结果地作为连结点的原则性做法保证

了侵权人与损害求偿人对该地法律的预见性，而当事

人意思自治原则、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地连结点的引

入则符合当前实际，特别是采用造成损害的事件发生

地作为连结点可有效应对跨国公司环境责任追究、气
候变化等特殊情形及新兴问题。 但其对最密切联系

原则的排除，忽视了在审判过程中司法通过适度的自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宋晓：《侵权冲突法一般规则之确立———基于罗马Ⅱ与中国侵权冲突法的对比分析》，载《法学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７⁃１５８ 页。
Ｍｉｌｉｅｕｄｅｆｅｎｓｉｅ ｅｔ ａｌ． ｖ． 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Ｓｈｅｌｌ ＰＬＣ．，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２１，ＥＣＬＩ：ＮＬ：ＲＢＤＨＡ：２０２１：５３３９，ｐａｒａ．４．３．６．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ａｄｎｅｒ Ｇｒａｚｉａｎｏ，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ｍｅⅡ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９：７１，ｐ．７６⁃７７（２００８）．
参见林强：《涉外侵权法律选择中的“侵权行为地”界定———从侵权一般冲突规则的解释切入》，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２⁃

１７３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ｏｎ Ｂａ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６８：

３０３，ｐ．３７５⁃３７６（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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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裁量提供校正与救济的保障作用。

　 　 四、中国涉外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之
进路

　 　 如上文所述，《适用法》第 ４４ 条作为侵权行为一

般法律选择规则具有原则性和中立性，但难以针对

性地调整气候变化侵权等特殊环境侵权行为，中国

有必要单独设置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以应对当前

日益突出、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问题。
对比一般侵权诉讼而言，法院在审理如针对跨

国公司环境侵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时，不仅要维

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需通过追究行为人的直接

民事责任促使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①最终

实现消减环境损害不良影响的目的。 因此，在设置

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时，应秉承兼顾“人权保护”
与“环境保护”的立法理念，体现生态环境保护优先

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价值追求，统一跨国环境损害

纠纷的裁判尺度，最终实现“预防为主、损害担责”
的环境立法及司法目标。
　 　 （一）允许当事人嗣后合意选择适用法院地法

在跨国侵权纠纷的法律选择过程中，为避免意

思自治原则被滥用，当事人合意一般被施加一定的

限制，法律选择的时间便是其中之一。 以侵权行为

发生为节点，当事人合意分为事前合意与嗣后合意

两种。 如前所述，《适用法》第 ４４ 条采用嗣后合意之

做法，而《罗马条例Ⅱ》则兼采事前合意与嗣后合

意，但对事前合意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关于事前合意，一方面，在环境侵权行为发生

前，除非存在合同关系，否则受害人与侵权人一般无

法进行事前合意。 另一方面，环境侵权行为发生之

后，即使不存在当事人事前合意，当事人在选择一国

法院起诉时也基本可以通过该国冲突规范获知可能

适用的准据法。② 即使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法律关系

竞合的特殊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在既存的合同关系

中已就可能发生的环境侵权纠纷的准据法作出约

定，适用当事人事前合意选择的法律也可能存在以

下问题：第一，在受害人与侵权人存在合同法律关系

与侵权法律关系的竞合时，如果合同约定的准据法

适用范围为合同项下的纠纷，而不是由合同产生或

与合同有关的纠纷，那么合同约定之准据法并不能

视为对嗣后侵权纠纷的准据法约定；第二，环境侵权

行为发生之前进行的法律选择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除非明确约定适用属人法或合同缔结地法，否则准

据法的指向并不确定。 在此情况下，企业作为强势

方极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诱导受害人“合意选

择”企业已事先预见的责任限额较低的国家的法律，
以达到规避承担高额损害赔偿责任或履行行为给付

义务之目的；第三，在跨国环境侵权纠纷中，受害人

往往具有群体性和不特定性，并非所有受害人都会

与侵权人签订合同并合意选择侵权纠纷的准据法。
在第二种企业利用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允许事前选

择准据法可能导致同案中的不同受害人无法基于统

一的赔偿标准获得充分的救济，不利于维护全体受

害人的合法利益。
而对于嗣后合意，在跨国环境侵权案件中，虽然

侵权人与受害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因赔偿数额、归
责原则、举证责任等诉求差异就法律选择达成合意

的可能性较低，但可以通过限定选择法院地法的方

式予以解决，达到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以

调动双方自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积极性的目的。
首先，合意选择的范围限定在法院地法有利于简化

流程，省去外国法查明的环节。③ 其次，以法院地作

为法律选择规则的定向连结点，毫无疑问可以扩大

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且这一做法并不必然导致案

件处理结果缺乏公平与正义。 实际上，中国作为法

院地时，相关国内实体法可充分救济受害人，也为侵

权人施加了更高的注意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 １２２９ 条、第 １２３０ 条和第 １２３２ 条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

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 １０ 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的责任认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行

为人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其行为与环境污染及生态

破坏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便需要承担侵权责

任。 如果行为人意图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则
需对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

任。 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

赔偿，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最高为人身损害赔偿金、财
产损失数额的 ２ 倍。 无过错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

置的适用有利于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救济，即有效

①

②
③

Ｓｈｉ⁃Ｌｉｎｇ Ｈｓｕ，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Ｌａｗｓｕｉ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９：７０１，ｐ．７１６⁃７１７（２００８） ．

参见宋晓：《侵权冲突法一般规则之确立———基于罗马Ⅱ与中国侵权冲突法的对比分析》，载《法学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５ 页。
参见肖永平、张弛：《论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中意思自治的限制》，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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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而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则

提升了违法成本，威慑恶意损害环境生态之行为，实
现了由赔偿向预防的转化，①综合体现了中国对环

境保护的重视程度。 因此，无论是为便利审判还是

保障受害人获得有效司法救济，亦或是提高环境保

护力度与效果，允许当事人嗣后合意选择适用法院

地法都是合理的。
除此之外，根据《适用法司法解释》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规定，当事人合意的终止时间为一审法庭辩论

终结前，在此之前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或变更准据

法。 因此，在环境侵权领域，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

后、一审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的，应予

准许。
（二）附条件采用“侵权行为地”之单一含义

如前所述，《适用法》并未明确侵权行为地的具

体指向，行为实施地或结果发生地的法律在第 ４４ 条

的语境下似乎均可适用。 在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

结果发生地重叠的情况下，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适用

方面的争议。 而在环境侵权领域，特别是在如“壳牌

案”等针对跨国公司提起的气候变化民事诉讼中，环
境侵权行为往往因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操

控而引起，因此侵权行为实施地（决策地）与侵权结

果发生地往往分别位于不同的法域。 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应如何界定侵权行

为地？
如果采用复合含义，换言之，环境侵权法律选择

规则中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与损

害结果发生地，则与原《民通意见》第 １８７ 条之规定

相一致。 对比单一含义，复合含义更具有灵活性，赋
予法官酌情裁量的权力。 在跨国环境侵权案件中，
法官可依据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损害结果发生地法

的实际情况适用更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但此优势

也同样带来一定的不便。 如前所述，基于环境侵权

案件的特殊性，受害人一般具有非唯一性与不特定

性，部分案件中的损害结果发生地将存在于多个法

域中。 在此情况下，法院进行外国法查明的负担较

重，且在无法查明某一国或其中多国法律的情况下，
对剩余各国实体法进行比较之结果难以令人信服是

“最有利于受害人”的。②

如果采用单一含义，即选择侵权行为实施地与

损害结果发生地其中的一个作为连结点，则需比较

哪一个更有利于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 从判断侵权

人行为违法性的角度来看，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

较为合理，且可以使同一环境侵权事件中的众多受

害人得到平等的保护。③ 但侵权行为实施地往往具

有偶然性，而直接结果发生地则是受害人因环境侵

权行为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地方，④该地亦由此

具有如公共利益等特定法益，因此受害人在直接结

果发生地具有可预见利益，该地相关规则的保护力

度也会相应较高。 此外，适用结果发生地法可以保

证在同一国家遭受损害的所有受害人都获得平等待

遇，在同一国家造成损害的人无论是在何处实施侵

权行为都会受到同等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有鉴于

《罗马条例Ⅱ》之价值考量，为平衡原被告之利益，
这里的结果发生地指直接结果发生地，而非间接结

果发生地。
综合来看，无论是采用单一含义还是复合含义，

在实践中均会面临一系列问题。 适用侵权行为实施

地法虽可保证同一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众多受害人获

得平等保护，但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充分、有效地给予

受害人以救济并实现“有利于受害人”的环境立法

目标。 此外，对于侵权人而言，相较于损害结果发生

地，侵权行为实施地更加具有可预见性，一旦采用侵

权行为实施地作为静态连结点，相关企业便可以在

低保护水平国家从事相关活动以规避承担高额赔偿

责任。 而采用损害结果发生地法则会使受案法院面

临外国法查明负担加重的风险，甚至可能影响各国

法律比较后适用的保护效果。 对于一般侵权法律选

择规则而言，扩张解释连结点的复合含义更能体现

出普适性之立法目的，同时也为特殊侵权法律选择

规则提供了更为灵活、宽泛的立法空间。 但从高水

平环境保护及有利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出发，环境

侵权法律选择规则更适合采用直接结果发生地作为

连结点。 虽然会面临司法负担加重的风险，但这一

点可以通过赋予受害人有条件的单方选法自由予以

消解，即由受害人在具有密切联系的各国法律中选

择适用采用高额赔偿标准、严格责任原则的某一国

法律，减轻受案法院外国法查明的压力。
（三）引入单方定向意思自治

赋予受害人单方面选法自由也是在跨国环境侵

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亮点》，载《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２２１⁃２２２ 页。
参见林强：《涉外侵权法律选择中的“侵权行为地”界定———从侵权一般冲突规则的解释切入》，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７ 页。
参见王荣华、王晓杰：《论国际环境侵权的法律适用———以跨国公司环境侵权为视角》，载《学术交流》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第 ７４ 页。
Ａｕｒéｌｉｅ Ｐｌａｎａｓ，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８：２８９，ｐ．３０９（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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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领域保护弱者利益的途径之一。 如上所述，当事

人无论是事前合意还是嗣后合意，都或难以达成统

一，或强势方利用优势地位迫使受害人选择保护水

平较低的准据法。 而各国为保证适用对受害人最有

利的法律，会赋予跨境环境侵权受害人一定限度的

单方选法自由。
《罗马条例Ⅱ》将受害人之单方意思自治的范

围限定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二

者之间，即定向的单方选法自由。 这种做法的优势

是避免单方意思自治的无限制扩张，保证被选择的

准据法均与侵权行为存在实质的密切联系，进而有

效地解决具体争议。① 但事实上，由于跨国公司的

参与，现代跨国环境侵权纠纷中与侵权行为存在实

质密切联系的连结点并不仅限于侵权行为实施地和

侵权结果发生地，与侵权人经济行为直接相关的地

点同样与侵权行为具有密切联系。 另外，大多数跨

国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经常居所地与直接结果

发生地会发生重合，但在少数场景下，直接结果发生

地可能作为偶发性地点存在。 基于此，中国环境侵

权法律选择规则应引入单方定向意思自治，但选择

范围不应限于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直接结果发生地

法。 为实现“有利于受害人”的立法初衷，受害人可

在直接结果发生地法、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当事人经

常居所地法或主要营业地法中选择更有利于保护其

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四）充分发挥例外条款之作用

为充分保障受害人之合法权益，促使相关企业

切实承担气候变化等环境责任，除明确连结点之概

念、引入双方定向意思自治及受害人单方定向意思

自治外，还应充分发挥例外条款之作用，以保证在审

判过程中司法通过适度的自由裁量提供校正与

救济。
一方面，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保障性的例

外条款，即在其他情况下，如果因环境侵权行为产生

的法律关系与另一国家或地区具有更密切联系，则
适用该最密切联系地法。 鉴于目前《适用法》第 ２ 条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法律地位仍存在争议，部分条款

亦单独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因此可在环

境侵权领域中单独规定此例外条款。 另一方面，法

院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援引强制性规定及公共政策

条款，维护本国法律制度完整性等国家及社会的重

大利益。 而鉴于《适用法》第 ４ 条和第 ５ 条已对强制

性规定及公共政策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无需在环境

侵权法律选择规则中特别规定。
综上，笔者建议中国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具

体规定如下：
“环境侵权责任，适用侵权直接结果发生地法，

除非受害人选择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当事人经常居

所地法或主要营业地法中更有利的法。
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

院地法的，应予准许。
在其他情况下，如果因环境侵权行为产生的法

律关系与另一国家或地区具有更密切联系的，适用

该最密切联系地法。”

五、结语

“壳牌案”作为气候变化民事诉讼发展历程中

的里程碑式案件，其判决根据《罗马条例Ⅱ》第 ７ 条

最终适用荷兰法以确定相关责任的做法不仅为未来

气候变化民事诉讼提供了新的诉讼及审判思路，也
凸显了环境侵权专项法律选择规则在气候变化民事

诉讼中保障受害人合法利益、推动跨国公司切实履

行环境责任的重要作用。 然而，《适用法》并未涵盖

调整跨国环境侵权行为的专门规范，一般侵权法律

选择规则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侵权行为时的不足

也日益显现。 为与国际接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国应单独设置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
在环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的设置上，既要体现

对私益保护的重视，又需涵盖对环境治理的宏观考

量，实现“人权保护”与“环境保护”双重目标。 首

先，应允许当事人在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一审法庭

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其次，明确“直
接结果发生地”作为连结点的一般适用性；再次，引
入单方定向意思自治，允许受害人在直接结果发生

地法、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或主

要营业地法中选择更有利于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

法律作为准据法；最后，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并在例

外情形下适用，保证司法得以通过适度的自由裁量

对法律适用进行校正。

① 参见肖永平、张弛：《论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中意思自治的限制》，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９３ 页。


